2025年石河子大学医学院教师招聘公告
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652号)等政策要求，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高校教师若干名。现公告如下：
一、单位简介
石河子大学是国家“211工程”重点建设高校、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建设高校和省部共建高校，是“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”和“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”(一省一校)入选高校。2017年学校入选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(一流学科)高校，全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、第三批“全国高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”。2018年学校入选教育部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“部省合建”高校。2019年学校入选第二批“全国党建工作示范高校”培育创建单位。2020年学校获评“全国文明校园”。2021年学校入选第九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。2022年学校入选新一轮国家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、“全国党建示范高校”建设单位。
石河子大学医学院始终坚持“立足兵团、服务新疆、面向全国、辐射中亚”的办学定位，把培养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医学人才作为根本任务，坚持以本科教育为主，稳步发展研究生教育，积极推进留学生教育。2018年，学院顺利通过临床医学专业认证、审核评估，临床医学进入ESI前1%。2021年，临床医学专业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，成功申报“首批全国学校急救教育试点学校”并成为省级协作组长单位。2022年，病理学系党支部通过国家第二批党建双创工作样板党支部验收。2023年，学院顺利通过口腔医学、护理学专业认证，配合学校完成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。
学院现有教职工2722人(院本部240人，临床师资2480人)，其中专任教师171人，具有博士学位教师115人，高职称教师422人。拥有各类国家级人才称号7人，省部级人才称号35人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39人。荣获“宝钢优秀教师奖”2人，“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及“十佳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提名奖”2人，博士生导师28人，硕士生导师325人。学院现有全日制在校本科生3373人，硕士研究生1020人，留学生381人。开设临床医学、护理学、预防医学、口腔医学、医学影像学、医学检验技术、康复治疗学和健康服务与管理8个本科专业。学院拥有8所附属医院，16所教学、实习医院，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3所，以及5个公共卫生教学实习基地。
医学院现有5个“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”学科建设项目(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护理学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公共管理学)，2个自治区重点学科(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)，2个兵团优势学科与特色学科(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)。目前，拥有基础医学博士点1个，硕士学术学位授权点4个(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护理学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)，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领域(临床医学硕士、护理学硕士、公共卫生硕士，口腔医学硕士)。现有新疆地方与民族高发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，国家卫生健康委中亚高发病防治重点实验室1个，科技部“新疆地方性高发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基地”1个，重要新发传染病防控与公共安全兵团重点实验室1个，病理和护理省级质控中心2个，北京大学与石河子大学心血管联合研究基地1个，石河子大学共建南京市新型研发机构“江苏宁研生物医药研究院”1个。拥有“兵团结核病耐药检测中心”“西部地区高发人兽共患传染性疾病防治省级协同创新中心”和“兵团远程病理会诊中心”等各类平台。
二、招聘原则与方法
招聘工作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和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，采取笔试(面试)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。   
三、招聘岗位及相关要求
2025年学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博士学历教师岗，具体岗位需求如下：
	序号
	学历学位
	岗位类别
	年龄要求
	需求人数
	需求专业
	其他要求

	1
	博士
	教师岗
	40周岁及以下
	2人
	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
	医学及相关专业

	2
	博士
	教师岗
	40周岁及以下
	1人
	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
	博士要求医学或生命科学研究方向，硕士要求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研究生

	3
	博士
	教师岗
	40周岁及以下
	2人
	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基础医学
	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、卫生毒理学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、细胞生物学、分析化学、卫生检验与检疫等医学类或理学类相关专业

	4
	博士
	教师岗
	40周岁及以下
	1人
	护理学
	具有护理学本科教育背景，硕士及以上学历，研究方向为老年护理或者有临床护理工作经验者优先

	5
	博士
	实验岗
	40周岁及以下
	1人
	生命科学相关专业
	生命科学相关专业，基础医学、临床医学、口腔医学专业优先


四、招聘人才政策
学校为博士人才根据不同人才层次提供具有竞争力的安家费支持，按月发放人才津贴，进校后，未获得项目费用支持的，由学校按不同学科不同层次不同标准予以立项支持。引进的高层次人才，工作满一年后考核合格的可以直接认定为讲师，特别优秀者，可直接申请参评副教授。认定讲师1年后，可申请参评副教授。八师石河子市政府为博士引进人才提供配套购房补贴和人才津贴，同时享受政务服务、子女就学、家属就业、住房保障、便捷医疗、金融服务、旅游休假、生活、交通、文化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和优惠政策。
五、招聘对象
(一)招聘对象
符合招聘条件的应届、往届毕业生。
六、招聘条件
(一)招聘条件
1.要求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岗位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40周岁。有相关行业领域工作经验年龄可适当放宽。
2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;
3.热爱教育事业，符合高校工作者行为规范，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;
4.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行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;
5.具有符合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与工作能力;
6.具备岗位所要求的其他资格条件;
(二)下列人员不属于招聘范围
1.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;
2.受到党纪政务处分期限未满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;
3.处于刑事处罚期间或者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作出结论的人员;
4.在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招考中被认定有作弊行为且不得报考的人员;
5.现役军人;
6.其他情形。其中，报考人员不得报考构成回避关系的招考岗位。  
七、招聘工作安排
报名人员即可登陆石河子大学主页(http://www.shzu.edu.cn)查看招聘公告、招聘岗位、资格条件及招聘程序等信息。
1.报名与资格审查
所有报考人员采用石河子大学招聘系统报名，报名时请说明在高校师资网看到的招聘公告内容：
(1)报考人员可通过石河子大学主页查询《石河子大学2025年第二阶段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告》(以下简称《招聘公告》)。需要咨询时，请拨打咨询电话：0993-2058809。
(2)报考人员在报名时间内(2025年4月9日前)登陆石河子大学招聘系统(http://202.201.165.143/，浏览器需使用谷歌、Edge、火狐、360极速、Internet Explorer 8.0及以上)，按照报名要求注册并填写报名信息，同时按照报名要求如实填写学历信息、家庭情况、科研情况、获奖情况等，并上传学历(学位)证书(学信网学历证明)、科研学术成果、报考岗位要求的资格证、获奖证书等相关材料扫描件。取得国(境)外学历的人员，需在报名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，并上传认证证明材料。报考人员可登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(www.cscse.edu.cn)查询国(境)外学历认证的有关要求和程序。
(3)报考人员只能选报一个岗位。报考人员要结合自身实际，认真阅读报考岗位设定的条件，选报自己适合的岗位，防止错报、误报。报名时，提交的报考信息应当真实、准确。提供虚假报考信息的，一经查实，即按相关规定取消报考资格。对伪造、涂改证件、证明等报名材料，骗取报考资格及恶意扰乱报名秩序的，将按照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》(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第35号令)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全部报考人员请加入医学院2025年教师招聘工作QQ群：419107967。
取得国(境)外学历的人员，需在报名前完成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学历认证，并提供认证证明材料。报考人员可登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网站(www.cscse.edu.cn)查询国(境)外学历认证的有关要求和程序。
2.试讲(笔试)、面试
试讲、面试同时进行，具体考核时间和内容会提前通知应聘者。
3.心理测试、综合素质考核、体检、考察
通过学院试讲(面试)人员需要参加大学组织的心理测试、综合素质考核、体检、考察等环节。具体组织方式及时间、地点请及时关注招聘群或电话、邮件等反馈信息。
八、联系方式
郅老师：0993-2058809 QQ：120913178
高老师：0993-2058809

更多招聘详情或附件请查看链接：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6Gno1sRwQjPDfMYzkHBItg

还可添加客服赵老师微信号码：13718622913；QQ博士交流群10：742572148，QQ硕士交流群12：230124942。

